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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法院：民间自发性竞技活动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 黄金剑黄金剑 刘逸梅刘逸梅 袁袁 航航

主动加入掰手腕角力 发力时意外骨折

明晰“自甘风险”适用 助力司法裁判统一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唐波涛

在逛公园围观他人掰手腕时，小李一时兴起加入角力，竞技中因发力过猛，导致自己手臂骨

折，因此花费了数万元医疗费。小李认为与自己掰手腕的小林应分担这笔费用的一半。那么，

这笔费用到底该由谁承担呢？近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审结这起生命权、身体权、健

康权纠纷案，法院依据我国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认定，主动参与竞技体育活动者应自行承担

损害后果，判决驳回小李要求对方赔偿 1.7 万余元医疗费的诉讼请求。该案的审理清晰地界定

了民间自发性竞技活动的责任边界，为公众参与文体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行为指引。

对方应否承担一半责任 双方僵持不下

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驳回原告诉求

图为本案庭审现场。 张 晶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七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自愿参
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
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
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该条属于侵权责任承担的免责
条 款 ， 被 人 们 称 之 为 “ 自 甘 冒 险 ”
或“自甘风险”规则。当然，该条
款也明确规定了除外情形，即“其
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除外”。

在 本 案 中 ， 法 院 认 为 “ 掰 手
腕”属于竞技性文体活动，参与该
活动的双方理应知道该活动所潜在
的风险。小李因“掰手腕”而意外
受伤，小林对此并无故意或重大过
失。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
条的规定，小林不应对此承担侵权

责任。法院准确适用法律，保护了
公民参与文体活动的自由空间。

民法典颁布以后，对于如何适
用“自甘风险”规则，在实践中仍
有一定的争议。例如，就如何认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中“具
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以及其他
参 加 者 对 损 害 的 发 生 有 “ 重 大 过
失”，这些仍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难
题。本案的判决，为如何适用“自
甘风险”规则增添了范例，有利于
司 法 实 践 早 日 形 成 关 于 “ 自 甘 风
险”规则适用的共识，从而推动今
后相关案件司法裁判的统一。

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本案裁判
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裁判作为社会纠纷化解的最后防
线，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与科学化离不

开司法裁判的助力。本案合理地运用法
律规范与民法理论化解了社会纠纷，既
保护了本案中相关当事人的民事权利，
又为社会民众如何参加文体活动，以及
相关组织或机关如何鼓励、组织与管理
类似活动提供了合规指引。

从民生导向的角度来看，公民有参
与文体活动的自由，国家也积极鼓励群
众自主开展健康文明的文体活动。参与
文体活动也是人们社会交往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人们也借此表达自己对美好幸
福生活的追求。合法且合理的司法裁判
是人们自由参与社会交往的保证，是公
民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保证。本案裁
判在厘清因果关系基础上，合理地判定
风险的承担者，让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
的路上，不因畏惧承担责任而不愿积极
开展健康的社会交往活动。

2025 年 4 月的一天傍晚，苏州某公
园健身器材区附近热闹非凡。忙碌了一
天的人们进行着各种体育锻炼，有的在
练器械，有的在跳操、踢毽子，还有几
个人围在一起掰手腕。围观掰手腕的人
们为双方助威的声音，引得不少人驻足
围观。小李路过此处时，也被现场热烈
的气氛吸引，在一旁驻足观看了良久。
小李越看越激动，感觉自己力气也不
小，应该能与其他人较量一番，便主动
走上前对连胜几局的小林说：“哥，我

也想跟你练一练，试试臂力！”小林看
到小李来应战，就笑着答应了他。

随后，两人相对坐在石凳上，肘部
抵紧桌面、双手紧握，在围观者一声

“开始”的口令下，两人各自发力进入
较量环节。前期对峙角力中，小林屏
住呼吸，持续发力中曾数次将小李手
腕 压 近 至 桌 面 ， 但 小 李 并 未 就 此 认
输，一直紧紧撑住慢慢又将小林的手
腕推到了垂直桌面的直立方向。两人
势均力敌的较量，引来更多围观者屏

息静气地观看。两人到了第四、五次
角力时，双方都继续发力，但场面依
然僵持。突然，小李感到右臂一阵剧
痛 ， 面 色 陡 然 大 变 ， 再 也 无 法 发 力 。
小 林 见 状 立 即 松 手 ， 见 小 李 疼 痛 难
忍，当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不久
后 ， 救 护 车 将 小 李 送 往 医 院 急 诊 室 。
经医院检查，确诊小李为“右侧肱骨
干骨折、右侧桡神经损伤”，当晚便安
排手术进行治疗。术后小李又住院 10
天，累计花费医疗费 3.4 万余元。

受伤次日，小李望着自己缠满绷带的
手臂，心中懊悔不已，因一时的疏忽大意，
一次简单的掰手腕比赛竟造成如此严重
的后果。小李自责的同时也认为小林对
此同样负有责任，毕竟和小林掰手腕是导
致自己受伤的直接原因。于是小李带着
医院开具的医疗费单据，找到小林协商赔
偿事宜，语气带着几分急切与委屈：“这次
手术加住院已经花了3万多元。我知道掰
手腕是我主动提的，但毕竟是跟你对练时
伤的，你看能不能承担一半？”

小林听完后，面露难色地摇了摇
头：“兄弟，不是我不想帮你，主要是
这事我真没责任。当时是你主动说要练

一练，我才跟你掰的，而且我全程都没
故意用力，就是正常角力。你喊疼的时
候我马上就松了手，还第一时间帮你叫
了救护车，我能做的都做了。掰手腕本
身就有受伤风险，你既然主动参加，就
得想到有这种可能啊！”

两人就责任归属与赔偿金额争执不
下。小李见协商无果，无奈之下拨打
110 报警。因双方分歧过大，报警、协
商都以失败告终。2025 年 5 月中旬，小
李整理好住院病历、医疗费票据、报警
记录等材料，向苏州工业园区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小林赔偿 1.7万余元医疗费。

庭审中，双方对事发经过无实质争

议，均认可“受伤发生在掰手腕发力过
程中，当时手臂尚未压到桌面”，但就
责任认定各执一词。

小李认为，自己是“临时起意练一
练”，不是参加正式体育竞技，而且小
林好几次将自己压到快输了，自己的手
臂一直处于受力状态，间接导致了骨
折，小林作为对战方，应该承担一部分
责任。小林则辩称，掰手腕是比拼臂
力、腕力的竞技活动，本身就有受伤风
险，小李主动邀约就该提前想到；自己
全程正常发力，没有突然猛拽、故意下
压等违规动作，其受伤后还及时帮忙叫
车送医，已经尽到该尽的义务了。

法院审理后查明，小李在公园围观
时主动向小林提出“想练一练掰手腕”，
小林未以任何方式强迫或诱导小李参
与，小李的参与行为属于完全自愿；活动
过程中，小李在前期角力中多次被小林
压至接近落败状态，但其未向小林提出
终止比赛，反而继续参与第四、五次较
量，直至受伤时仍未主动放弃，充分体现
了其持续接受活动风险的意愿；小李也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小林存在“故意发力
过猛”“违规拉扯手臂”“突然改变发力方
向”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双方在角力

中的发力动作均符合掰手腕活动的常规
竞技特征；在小李受伤后，小林第一时间
拨打 120 急救电话，待救护车抵达后，小
林陪同小李前往医院，协助小李完成各
项检查，在手术室外等候至手术结束，确
认小李进入住院病房安顿妥当后才离
开，积极履行了活动参与者的合理救助
义务。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
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

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掰手
腕以力量角逐为核心，客观存在肌肉拉
伤、骨骼断裂等潜在风险，符合“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特征；小李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主动邀约并在多次
处于劣势后仍继续角力，应认定为“自愿
承担活动风险”；小林正常参与角力，无
故意或重大过失，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小李的全部诉
讼请求。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嬉戏角力责任界定应秉持公平
掰手腕是一种比拼臂力和腕力的

运动，双方在角力过程中展现身体爆
发力，符合竞技性体育的一般特征。
从运动力学角度来看，掰手腕时手臂
肌肉会瞬间强烈收缩，产生巨大力
量，使肱骨中下段承受强烈的剪切
力，存在极大的损伤风险。当参与者
不慎受伤时，如何界定责任归属，成
为司法实践需要面对的问题。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确立
的“自甘风险”规则为此类案件提供
了 裁 判 依 据 。“ 自 甘 风 险 ” 规 则 与

“过失相抵”“受害人故意”“第三人
原因”等规则作为减免侵权责任的四
类事由共同置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
一般规定部分，体现了公平、意思自
治的原则。

适用“自甘风险”规则需要满足
四个条件：活动具有内在风险性、参

与者主观自愿、参与者因其他参加者
的行为受到损害以及其他参加者无故
意或重大过失。由于该条文规定的

“具有一定风险性”较为抽象，需要
在个案中综合活动的性质与类型、风
险的固有性与必然性、风险的可预见
性、活动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参与者
的互动性等具体认定。

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均系成年
人，应当对自身参加掰手腕活动的能
力及该项活动的危险性有所认知和预
见。且原告系主动邀约被告进行掰手
腕并导致肱骨骨折的损害后果，属自
愿行为。而被告作为活动的其他参加
者，在掰手腕的过程中进行发力对
抗，属于该活动中的常见行为，不宜
认定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同
时，原告受伤后，被告亦积极将其送
医治疗，尽到了适当救助义务。故该

案情形符合“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
被告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掰手腕属于一种民间自发性文体活
动，此类活动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
司法不宜过度介入活动规则之中，应
为活动参加者卸下沉重的枷锁；另一
方面，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确立责
任归属，对于鼓励文体活动，特别是
具有一定风险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
民体质、促进人民健康、丰富人民精
神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在
文体活动中倡导“自负其责”的担当
精 神 ， 构 建 “ 权 责 清 晰 ” 的 交 往 预
期，能够为基层社会自我组织、自我
管理提供法律保障和宽松环境，最终
构建起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的社会
环境，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在法治的护
航下，更自信、更自由地追求和享受
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梁心慈 作


